
論述 》預算•決算

以政府特種基金辦理公共建設

之探討
政府面臨財政收入擴增不易、舉債空間受限、公務預算額度限縮等困境，如何因應龐大公共建設投

資需求，為當前重要課題。採行與土地開發結合之跨部門建設計畫方式辦理，以提高計畫財務自償

性，並運用非營業特種基金協助推動公共建設，為目前施政重點。本文敘述各相關機制與建議供外

界參考，冀各項公共建設能順利推動完成，達成振興經濟與確保我國經濟穩定成長之目標。

黃鴻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計室主任）、楊敏修（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主計室主任）

劉維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計室簡任視察）、朱寶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計室專門委員）

壹、前言

97 年全球經濟受美國金

融風暴引發之世界金融海嘯影

響，嚴重衰退，多數國家並面

臨失業率攀升、經濟成長下滑

等問題。為因應全球不景氣對

我國經濟之衝擊，行政院於 98

年 2 月 19 日核定總經費 5,000

億元之「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

設投資計畫」（期程自 98 至

101年，計 4年），以振興經濟，

確保我國經濟穩定成長。

98 年 12 月 2 日行政院復

核定總經費 3.99 兆元之「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期程自 98

至 105 年，計 8 年），希望藉

12 項重點公共建設，厚實國家

基礎建設，強化國家競爭力，

奠定臺灣經濟加速成長與超越

競爭者的立基。該計畫規劃民

間投資 1.2 兆元（約 30％），

政府預算負擔 2.79 兆元（約

70％），然因政府面臨財政收

入擴增不易，舉債空間受限，

公務預算額度限縮等困境，為

肆應龐大公共建設投資需求，

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於行政

院第 3172 次會議院長指示，各

項公共建設計畫應研究採行與

土地開發結合之跨部門建設計

畫方式辦理，以提高財務自償

性；具固定收益來源之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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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如未能採民間參與方式，

則研究以基金預算推動辦理。

行政院爰要求各部會應提高計

畫之財務自償性，並優先檢討

由非營業特種基金辦理。因此，

如何運用非營業特種基金協助

推動公共建設成為當前政府施

政的重要課題之一。

以下介紹現行公共建設

推動之機制與辦理情形，並就

運用非營業特種基金協助推動

公共建設及主計人員扮演的角

色，提供淺見，以供各界參

考。

貳、非營業特種基金

推動公共建設機

制及辦理情形

一、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

制度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前依 85

年國家發展會議共同意

見， 於 86 年 9 月 8 日

訂定「建立自償性公共

建設預算制度方案」，

嗣 於 94 年 12 月 12 日

檢討修正為「自償性公

共建設預算制度實施方

案」，以加速推動公共

建設。

（二）所謂自償性公共建設計

畫係指計畫於完成後，

可於營運期間向使用

者、受益者收取相當代

價或有其他相關收入，

以供全部或部分償付其

原投資成本之公共建設

計畫。依該方案，公共

建設計畫均應優先檢討

以鼓勵民間投資為原

則，如因性質特殊、民

間財力無法獨立負擔或

民間無意願投資之自償

性計畫，其自償率達

20％以上或自償部分之

投資金額達 10 億元以

上之自償計畫，始納入

非營業特種基金附屬單

位預算辦理，非自償部

分仍需由國庫負擔。

（三）非營業特種基金為一獨

立的財務及會計個體，

可運用多元化管道如申

貸中長期資金、發行乙

類公債或向金融機構借

款等，籌措所需財源，

資金運用較為靈活，預

算執行亦較具彈性，且

專款專用，易於衡量成

本效益，落實執行機關

之財務責任，較適合作

為政府推動自償性公共

建設預算制度之基礎。

迄今，已有多項建設計

畫如國道建設、科學園

區開發及高速鐵路相關

建設等，納入非營業特

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辦

理。

二、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

務規劃方案

（一）由於國家財政資源日益

緊絀，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

會）為處理公共建設推

動整合機制，於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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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間邀集相關部會成

立「加速公共建設推動

小組」，劃分基金、融

通、土地、審議、企劃

及個案作業等 6 組，研

議各項創新財務策略及

強化審議制度，其成果

彙整為「跨域加值公共

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經行政院於 101 年 7 月

24 日核定，作為各部會

推動公共建設的參據。

（二）未來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須以創新思維之財務規

劃方式，透過整合開發

計畫，從規劃面、土地

面、基金面、審議面等

多元面向，將外部效益

內部化，亦即擴大財務

效益的效益值，提高計

畫自償性、挹注公共建

設財源及籌措未來營運

財源，以減輕政府財政

負擔為該方案目標。

（三）由於該方案係透過多元

政策工具如土地使用計

畫變更、增額容積、增

額稅收財源、跨域異業

結合等整體規劃，提高

計畫自償性，並將「外

部收益」成立特種基

金，充裕公共建設財

源。適用於新興公共建

設計畫，且符合計畫總

金額在 10 億元以上者

或其他配合政府施政之

重要公共建設計畫；至

延續性計畫，依「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

畫編審要點」規定應予

修正計畫者，得參照辦

理。

（四）其操作策略之一，係成

立特種基金，將公共建

設影響及受益區域之開

發效益、都市發展增額

容積、未來租稅增額財

源、異業結合加值等外

部效益之一部或全部納

入，併同計畫核定，透

過基金統合規劃管理，

使相關收支專款專用於

公共建設。

參、運用非營業基金

協助推動公共建

設計畫之建議

公共建設投資金額龐大，

即使具自償性，仍須長期間營

運始能回收成本，財務風險較

高，如何在既有的自償性公共

建設預算實施方案，及經建會

提出之加強措施「跨域加值公

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下，透

過非營業特種基金，運用創新

的財務規劃方式，提高公共建

設計畫自償性，達成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並兼顧基金永續經

營等目標，為今後運作的重點。

謹就公共建設各階段提供淺

見，作為嗣後執行之參考。

一、計畫評估規劃階段

（一）確認計畫必要性及效益：

此為最重要的一環，主

辦機關應確實分析既有

公共設施效能，評估新

興計畫之必要性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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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如有推動的必要，

且具有高效益（包括經

濟或財務效益），始研

議辦理，以避免未來形

成低度利用或閒置浪費

的情形。

（二）覈實評估工程經費：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工程會）所

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

估算編列手冊」及價值

工程機制，審慎估列工

程總經費，注重合理成

本之分析、避免浮濫，

須仰賴工程會會同工程

單位、專業機構確立合

理工程成本。 

（三）覈實評估計畫自償性：

1. 參酌前述跨域加值財務規

劃方案，運用創新、多元

的財務策略籌措財源（如

結合土地開發、都市發展

增額容積、租稅增額財源

等），將可能的財源納入

計畫，提高計畫財務自償

性。

2. 設算自償率時，應確實評

估各項財源實現的可能

性，審慎評估各項假設參

數（如折現率、年期等）

估算基礎的合理性，覈實

估計自償率。

3. 土地開發效益、增額容積、

租稅增額等多元財源規

劃，牽涉法令修正、部會

間及與地方政府之溝通協

調，若主辦機關與相關單

位協調未果，應有統合協

調或處理機制，另部分財

源如租稅增額之地價稅及

房屋稅，依財政收支劃分

法規定屬地方政府財源，

擬將其納為公共建設財

源，似宜立法較屬可行。

（四）研擬選擇方案或替代方

案：公共建設之推動涉

及政治、經濟、環境、

工法等諸多因素，為利

相關建設推動與執行，

須擬訂計畫之選擇方案

或替代方案，俾利決策

分析。

（五）優先納入現有基金辦理：

1.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若民

間財力不足或無意願辦

理，應在符合基金設立目

的及具備一定自償性之前

提下，納入非營業特種基

金辦理。

2. 由於外界屢有非營業特種

基金數量眾多，設置過於

浮濫的質疑，爰自償性公

共建設計畫應優先檢討由

現有基金辦理，必要時得

檢討修正基金設置法規，

擴大辦理範圍。現有基金

確無法辦理者，始研議新

設基金。

（六）建立風險控管機制：計

畫納入非營業特種基金

辦理，基金須自籌財

源，事先應研訂妥適的

財務規劃方案，作為日

後控管之依據。又財務

規劃應有周延的敏感度

分析及情境分析，評估

可容忍的風險程度及因

應方式，並建立風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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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制，如財務預警、

成本及運量控制等，俾

能及時採取因應措施。

二、計畫執行階段

（一）嚴密控管投入成本及工

程執行進度：建設期間

應嚴密控管成本支用情

形，包括原物料供應狀

況、耗用情形、物價變

動等，並避免不必要的

浪費或無效率。工程進

度亦應嚴格管控，避免

進度落後，影響政策推

動期程，及物價波動、

人工成本增加等財務風

險的增加。

（二）加強債務管理：在相關

財源收入未能及時因應

工程需求時，基金須先

舉債支應，應妥慎評估

各項融通管道（如中長

期資金、發行乙類公

債、銀行借款或基金間

付息調撥等）之利率及

借款條件，取得低成本

資金，減輕基金財務負

擔；對於已舉借之債務，

則應注意市場利率變

化，必要時舉新還舊，

降低利息負擔。

（三）隨時注意預期效益達成

情形：計畫建設期間，

應注意外在環境變動

（包括政治、經濟、社

會等），對預期效益之

影響，必要時應檢討停

辦或緩辦。

三、計畫完工營運階段

（一）積極監控營運狀況：建

設完工後，常被誤以為

計畫已完成，殊不知營

運期間收入多寡關係建

設成本是否可全數回

收、債務得否清償，是

整體計畫重要的一部

分。此一階段更須積極

監控營運狀況，致力提

升營運量及收益，觀察

經營環境及經濟變化情

形，預先研擬因應對

策，倘收入不如預期，

應及時採取改善措施，

必要時，應檢討調整費

率。

（二）定期或不定期檢討自償

率達成情形：計畫完工

後，應定期（如每半年）

檢討營運情形及債務負

擔狀況，並隨時注意各

項經濟因素變動對自償

財源之影響，自償率各

項參數及假設條件如有

變動，應隨時檢討調

整，倘原定目標降低或

難以達成時，應即檢討

停辦、緩辦或採取必要

的改進措施，以確保自

償率之達成。

肆、主計人員在推動

公共建設計畫過

程中扮演的角色

興建公共建設，不僅可厚

植國家基礎建設及完善公共設

施，提升國民生活品質與改善

國內投資環境，亦能提供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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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刺激景氣，促進經濟成

長，然而運用非營業基金協助

推動公共建設計畫係為減輕政

府財政負擔，惟工程建設完成

後，應以全部償還債務為目標，

避免造成未來更嚴重債務償還

問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因

此財務規劃極為重要，主計人

員負責預算之編製、執行資料

之彙整、決算之編造及統計資

訊建置等，自建設規劃評估至

完工營運各階段，須協助做好

財務管理的工作。

一、計畫評估規劃階段

（一）必須熟悉法令，針對財

務計畫有關收入估計、

假設參數及相關成本評

估其合理性。

（二）協助做好財務安排，評

估加值淨效益是否能量

化及實現，是否隨經濟

景氣變動、政策改變而

改變。

二、計畫執行階段

（一）協助工程業管單位監督

成本管控及工程進度。

（二）協助做好債務管理及資

金調度，減輕債務成本

負擔。

三、計畫完工營運階段

（一）審視收入是否按既定計

畫實現，若未如預期，

請業務單位積極研謀改

善。

（二）協助業管單位檢討自償

率達成情形，適時提醒

或提出改進意見。

伍、結語

非營業特種基金為一獨立

財務及會計個體，具有可自行

籌措財源、預算執行具彈性、

資金可靈活調度、專款專用、

易於衡量機關執行責任等特

性，適合協助政府推動公共建

設，惟仍應在符合基金設立目

的，須具備一定比率之自償財

源，及非自償部分仰賴政府挹

注財源之前提下辦理。值此政

府財政艱困之際，各機關在運

用其辦理公共建設時，如能事

先覈實評估計畫之必要性、工

程經費、自償率，作好財務規

劃，嚴密控管工程執行與債務

管理，以及加強各階段的風險

控管工作等，相信能達成落實

推動公共建設，減輕政府財政

負擔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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